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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251]医疗机构执业变更（承诺件）（县级）
	名称
	信息要素

	事项名称
	医疗机构执业变更（承诺件）（县级）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设定依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医疗机构改变名称、场所、主要负责人、诊疗科目、床位，必须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层级
	县级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全程网办-异地代收，属地受理

	实施主体
	广元市昭化区卫生健康局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实施主体编码
	11510702MB1E6771XM

	委托部门
	无

	法定办结时限
	45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3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受理条件
	（一）依法取得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在有效期内；（二）新增诊疗科目的场地、人员、设施设备、管理制度操作规范等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相关诊疗科室基本标准、建设与管理指南等要求。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否

	收费依据
	无

	服务对象
	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其他组织-非法人企业-企业法人-自然人

	办件类型
	承诺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0次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移动端办理地址
	http://www.sczwfw.gov.cn/jiq/front/transition/ywTransToDetail?areaCode=510811000000&itemCode=511A0013700032-510811000000-000-265636-1-00&taskType=1&deptCode=265636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http://www.sczwfw.gov.cn/jiq/front/transition/ywTransToDetail?areaCode=510811000000&itemCode=511A0013700032-510811000000-000-265636-1-00&taskType=1&deptCode=265636

	办理地点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街道-益光东路1号,详细地址：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益光东路1号政务大厅二楼52号卫生健康局窗口

	咨询方式
	0839-8725520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bookmark: _Toc14248]医疗机构执业审批（校验）
	名称
	信息要素

	事项名称
	医疗机构执业审批（校验）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设定依据
	《医疗机构校验管理办法》卫医政发〔2009〕第57号第六条： 达到校验期的医疗机构应当申请校验。医疗机构的校验期为： （一）床位在100张以上的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医院以及专科医院、疗养院、康复医院、妇幼保健院、急救中心、临床检验中心和专科疾病防治机构校验期为3年； （二）其他医疗机构校验期为1年； （三）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校验期为1年； （四）暂缓校验后再次校验合格医疗机构的校验期为1年。《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由国务院于1994年2月26日发布，自1994年9月1日起施行。2016年2月6日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改施行。2022年，国务院令第752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对《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决定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一条床位不满100张的医疗机构，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每年校验1次；床位在100张以上的医疗机构，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每3年校验1次。校验由原登记机关办理。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层级
	县级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全程网办-异地代收，属地受理

	实施主体
	广元市昭化区卫生健康局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实施主体编码
	11510702MB1E6771XM

	委托部门
	无

	法定办结时限
	60个工作日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6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2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12个工作日

	受理条件
	(一)依法取得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在有效期内；（二）医疗机构应当于校验期满前3个月向登记机关申请校验。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否

	收费依据
	无

	服务对象
	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其他组织-非法人企业-企业法人-自然人

	办件类型
	承诺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0次

	特别程序
	2009年6月15日《医疗机构校验管理办法》（卫医政发〔2009〕57号）第十二条 医疗机构校验审查包括书面审查和现场审查两部分。第十五条：现场审查由登记机关组织有关专家或者委托有关机构进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进行现场审查：（一）2个校验期内未曾进行现场审查的；（二）医疗机构在执业登记后首次校验的；（三）暂缓校验后再次校验的；（四）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移动端办理地址
	http://www.sczwfw.gov.cn/jiq/front/transition/ywTransToDetail?areaCode=510811000000&itemCode=511A0013700020-510811000000-000-265636-1-00&taskType=1&deptCode=265636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http://www.sczwfw.gov.cn/jiq/front/transition/ywTransToDetail?areaCode=510811000000&itemCode=511A0013700020-510811000000-000-265636-1-00&taskType=1&deptCode=265636

	办理地点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街道-益光东路1号,详细地址：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益光东路1号政务大厅二楼52号卫生健康局窗口

	咨询方式
	0839-8725520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bookmark: _Toc6709]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
	名称
	信息要素

	事项名称
	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设定依据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10号） 第二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二）离休、退休的；（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四）出境定居的；（五）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依照前款第（二）、（三）、（四）项规定，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的，应当同时注销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职工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无继承人也无受遗赠人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纳入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层级
	市级-县级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全程网办”-“异地代收，属地受理”-“异地受理，属地办理”-“异地受理，异地办理”-“多地联办”

	实施主体
	广元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实施主体编码
	125107007623014000

	委托部门
	无

	法定办结时限
	3个工作日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3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1个工作日

	受理条件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一）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二）离休、退休的； （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四）出境定居的； （五）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 （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 依照前款第（二）、（三）、（四）项规定，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的，应当同时注销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 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职工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无继承人也无受遗赠人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纳入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否

	收费依据
	该事项无收费标准

	服务对象
	自然人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0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否

	移动端办理地址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https://open.sczwfw.gov.cn/open-platform-oauth/oauth/authorize?client_id=0003&scope=user_info&code=1&response_type=code&redirect_uri=https://open.sczwfw.gov.cn/open-platform-exchange/exchange/getResource?resourceCode=ZYZC2021091700251412%26applyCode=YYSQ2021091800001886%26sysCode=0003

	办理地点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万缘街道玉潭路50号,详细地址：广元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智慧公积金大厅综合窗口（B区二楼）

	咨询方式
	0839-5572068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bookmark: _Toc2156]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
	名称
	信息要素

	事项名称
	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设定依据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10号） 第二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二）离休、退休的；（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四）出境定居的；（五）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依照前款第（二）、（三）、（四）项规定，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的，应当同时注销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职工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无继承人也无受遗赠人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纳入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层级
	市级-县级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全程网办”-“异地代收，属地受理”-“异地受理，属地办理”-“异地受理，异地办理”-“多地联办”

	实施主体
	广元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实施主体编码
	125107007623014000

	委托部门
	无

	法定办结
	3个工作日

	时限
	

	法定办结
	3个工作日

	时限单位
	

	承诺办结
	1个工作日

	时限
	

	承诺办结
	1个工作日

	时限单位
	

	受理条件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一）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二）离休、退休的； （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四）出境定居的； （五）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 （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 依照前款第（二）、（三）、（四）项规定，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的，应当同时注销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 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职工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无继承人也无受遗赠人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纳入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否

	收费依据
	该事项无收费标准

	服务对象
	自然人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到办事现场
	0

	次数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否

	移动端办理
	

	地址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https://open.sczwfw.gov.cn/open-platform-oauth/oauth/authorize?client_id=0003&scope=user_info&code=1&response_type=code&redirect_uri=https://open.sczwfw.gov.cn/open-platform-exchange/exchange/getResource?resourceCode=ZYZC2022062800267336%26applyCode=YYSQ2022063000002431%26sysCode=0003

	办理地点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万缘街道玉潭路50号,详细地址：广元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智慧公积金大厅综合窗口（B区二楼）

	咨询方式
	0839-5572068

	监督投诉
	0839-12345

	方式
	





[bookmark: _Toc14364]正常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
	名称
	信息要素

	事项名称
	正常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设定依据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10号） 第二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二）离休、退休的；（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四）出境定居的；（五）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依照前款第（二）、（三）、（四）项规定，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的，应当同时注销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职工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无继承人也无受遗赠人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纳入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层级
	市级-县级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全程网办”-“异地代收，属地受理”-“异地受理，属地办理”-“异地受理，异地办理”-“多地联办”

	实施主体
	广元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实施主体编码
	125107007623014000

	委托部门
	无

	法定办结时限
	3个工作日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3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1个工作日

	受理条件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一）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二）离休、退休的； （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四）出境定居的； （五）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 （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 依照前款第（二）、（三）、（四）项规定，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的，应当同时注销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 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职工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无继承人也无受遗赠人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纳入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否

	收费依据
	该事项无收费标准

	服务对象
	自然人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0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否

	移动端办理地址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https://open.sczwfw.gov.cn/open-platform-oauth/oauth/authorize?client_id=0003&scope=user_info&code=1&response_type=code&redirect_uri=https://open.sczwfw.gov.cn/open-platform-exchange/exchange/getResource?resourceCode=ZYZC2021032300104818%26applyCode=YYSQ2021032400001682%26sysCode=0003

	办理地点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万缘街道玉潭路50号,详细地址：广元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智慧公积金大厅综合窗口（B区二楼）

	咨询方式
	0839-5572068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bookmark: _Toc17981]机动车转移登记
	名称
	信息要素

	事项名称
	机动车转移登记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设定依据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一号））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办理相应的登记： （一）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 （二）机动车登记内容变更的； （三）机动车用作抵押的； （四） 机动车报废的。

	
	"2.部门规章《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64号）第十八条：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现机动车所有人应当自机动车交付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转移登记。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层级
	县级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全程网办”

	实施主体
	广元市公安局昭化区分局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实施主体编码
	11510702008458251J

	委托部门
	

	法定办结时限
	3个工作日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3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1个工作日

	受理条件
	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现机动车所有人应当自机动车交付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转移登记。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是

	收费依据
	1.规范性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机动车牌证工本费等收费标准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第三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农业（农业机械）主管部门在向机动车登记申请人发放机动车登记证书时，收取机动车登记证书工本费的收费标准为每证10元。2.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汽车反光号牌每副100元、不反光号牌每副80元；3.规范性文件《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附件：（二）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 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标准，由每本15元降为每本10元。收费项目名称：号牌工本费，收费标准：行驶证工本费：10元/本； 登记证工本费：10元/本； 汽车号牌：100元/副； 摩托车号牌：70元/副。收费形式：现金+非现金

	服务对象
	自然人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1次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否

	移动端办理地址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否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办理地点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街道-元柳路18号,详细地址：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元柳路18号车管大厅1号窗口;

	咨询方式
	0839-5205144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bookmark: _Toc24508]机动车注销登记
	名称
	信息要素（必填内容）

	事项名称
	机动车注销登记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一号））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办理相应的登记： （一）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 （二）机动车登记内容变更的； （三）机动车用作抵押的； （四） 机动车报废的。

	
	2.《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64号）第二十七条：已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的机动车，机动车所有人向机动车回收企业交售机动车时，应当填写申请表，提交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证。机动车回收企业应当确认机动车并解体，向机动车所有人出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报废的校车、大型客、货车及其他营运车辆应当在车辆管理所的监督下解体。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层级
	县级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异地受理，异地办理”

	实施主体
	广元市公安局昭化区分局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实施主体编码
	11510702008458251J

	委托部门
	

	法定办结时限
	1个工作日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1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1个工作日

	受理条件
	（一）已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的机动车，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机动车回收企业交售机动车，机动车回收企业应当确认机动车并解体，在机动车解体后七日内将申请表、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和《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副本提交车辆管理所，申请注销登记。 （二）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注销登记： 1、机动车灭失的； 2、机动车因故不在我国境内使用的； 3、因质量问题退车的。 属于本条2项和第3项规定情形之一的，机动车所有人申请注销登记前，应当将涉及该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 （三）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地车辆管理所应当办理注销登记： 1、机动车登记被依法撤销的； 2、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的机动车被依法收缴并强制报废的。 （四）因车辆损坏无法驶回登记地的，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向车辆所在地机动车回收企业交售报废机动车。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否

	收费依据
	该事项无收费标准

	服务对象
	自然人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1次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否

	移动端办理地址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否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办理地点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街道-元柳路18号,详细地址：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元柳路18号车管大厅1号窗口;

	咨询方式
	0839-5205144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bookmark: _Toc13648]机动车解除抵押登记
	名称
	信息要素

	事项名称
	机动车解除抵押登记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设定依据
	1.部门规章《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64号）第二十二条：机动车所有人将机动车作为抵押物抵押的，应当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抵押登记；抵押权消灭的，应当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解除抵押登记。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层级
	县级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异地受理，异地办理”

	实施主体
	广元市公安局昭化区分局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实施主体编码
	11510700K339900770

	委托部门
	

	法定办结时限
	1个工作日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1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1个工作日

	受理条件
	机动车所有人将机动车作为抵押物抵押后，抵押权消灭的，应当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解除抵押登记。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否

	收费依据
	该事项无收费标准

	服务对象
	自然人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1次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否

	移动端办理地址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否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办理地点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益光东路街道-1号,详细地址：广元市昭化区益光东路1号政务服务大厅1楼公安窗口(1-5号）;

	咨询方式
	0839-5205244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bookmark: _Toc17745]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审验
	名称
	信息要素（必填内容）

	事项名称
	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审验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一号））第十九条：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应当符合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驾驶许可条件；经考试合格后，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给相应类别的机动车驾驶证。持有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的人，符合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驾驶许可条件，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考核合格的，可以发给中国的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人应当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驾驶机动车时，应当随身携带机动车驾驶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收缴、扣留机动车驾驶证。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一号））第二十三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定期对机动车驾驶证实施审验。

	
	3.《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十七条：持有军队、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持有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符合本规定的申请条件，可以申请相应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4.《临时入境机动车和驾驶人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90号）(2006修订)第十条：临时入境的机动车驾驶人在中国道路上驾驶自带临时入境的机动车，应当向入境地或者始发地所在的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领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

	
	5.《临时入境机动车和驾驶人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90号）(2006修订)第十一条：临时入境的机动车驾驶人驾驶租赁的中国机动车，应当向机动车租赁单位所在的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领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层级
	县级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异地受理，异地办理”

	实施主体
	广元市公安局昭化区分局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实施主体编码
	11510702008458251J

	委托部门
	

	法定办结时限
	1个工作日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1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1个工作日

	受理条件
	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年龄条件： 1、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轻便摩托车准驾车型的，在18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 2、申请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或者轮式自行机械车准驾车型的，在18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 3、申请城市公交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在20周岁以上，50周岁以下； 4、申请中型客车准驾车型的，在21周岁以上，50周岁以下； 5、申请牵引车准驾车型的，在24周岁以上，50周岁以下； 6、申请大型客车准驾车型的，在26周岁以上，50周岁以下； 7、接受全日制驾驶职业教育的学生，申请大型客车、牵引车准驾车型的，在20周岁以上，50周岁以下。 （二）身体条件： 1、身高：申请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准驾车型的，身高为155厘米以上。申请中型客车准驾车型的，身高为150厘米以上； 2、视力：申请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优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3、辨色力：无红绿色盲； 4、听力：两耳分别距音叉50厘米能辨别声源方向。有听力障碍但佩戴助听设备能够达到以上条件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5、上肢：双手拇指健全，每只手其他手指必须有三指健全，肢体和手指运动功能正常。但手指末节残缺或者左手有三指健全，且双手手掌完整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6、下肢：双下肢健全且运动功能正常，不等长度不得大于5厘米。但左下肢缺失或者丧失运动功能的，可以申请小型自动挡汽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7、躯干、颈部：无运动功能障碍； 8、右下肢、双下肢缺失或者丧失运动功能但能够自主坐立，且上肢符合本项第5目规定的，可以申请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一只手掌缺失，另一只手拇指健全，其他手指有两指健全，上肢和手指运动功能正常，且下肢符合本项第6目规定的，可以申请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 （一）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美尼尔氏症、眩晕症、癔病、震颤麻痹、精神病、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 （二）三年内有吸食、注射毒品行为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三年，或者长期服用依赖性精神药品成瘾尚未戒除的； （三）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的； （四）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 （五）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五年的； （六）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十年的； （七）因其他情形依法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二年的； （八）驾驶许可依法被撤销未满三年的；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有第一款第五项至第七项行为之一的，在规定期限内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 已持有机动车驾驶证，申请增加准驾车型的，应当在本记分周期和申请前最近一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 申请增加中型客车、牵引车、大型客车准驾车型的，还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申请增加中型客车准驾车型的，已取得驾驶城市公交车、大型货车、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或者三轮汽车准驾车型资格三年以上，并在申请前最近连续三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 （二）申请增加牵引车准驾车型的，已取得驾驶中型客车或者大型货车准驾车型资格三年以上，或者取得驾驶大型客车准驾车型资格一年以上，并在申请前最近连续三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 （三）申请增加大型客车准驾车型的，已取得驾驶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或者大型货车准驾车型资格五年以上，或者取得驾驶牵引车准驾车型资格二年以上，并在申请前最近连续五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 正在接受全日制驾驶职业教育的学生，已在校取得驾驶小型汽车准驾车型资格，并在本记分周期和申请前最近一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的，可以申请增加大型客车、牵引车准驾车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准驾车型： （一）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的； （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三）被吊销或者撤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十年的。 机动车驾驶人考试所有科目合格。 机动车驾驶人因期满、转入换领机动车驾驶证时，应当接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审验。 持有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驾驶证的驾驶人，应当在每个记分周期结束后三十日内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审验。但在一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分记录的，免予本记分周期审验。 持有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驾驶证以外准驾车型驾驶证的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在本记分周期结束后三十日内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审验。 校车驾驶人应当在每个记分周期结束后三十日内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审验。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是

	收费依据
	行政法规《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附件：（二）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 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标准，由每本15元降为每本10元。收费项目名称：行驶证工本费，收费标准：每证10元，收费形式：现金+非现金

	服务对象
	自然人

	办件类型
	承诺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1次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否

	移动端办理地址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否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办理地点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益光东路街道-1号,详细地址：广元市昭化区益光东路1号政务服务大厅1楼公安窗口(1-5号）;

	咨询方式
	0839-5205144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bookmark: _Toc15943]补领、换领驾驶证
	名称
	信息要素

	事项名称
	补领、换领驾驶证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设定依据
	1.《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62号）第六十一条：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发生变化，不符合所持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的条件，但符合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条件的，应当在三十日内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降低准驾车型。申请时应当填写申请表，并提交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证明、机动车驾驶证、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

	
	2.《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62号）第五十九条：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不得驾驶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持有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驾驶证的，应当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换领准驾车型为小型汽车或者小型自动挡汽车的机动车驾驶证。 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不得驾驶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和轮式自行机械车；持有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驾驶证的，应当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换领准驾车型为轻便摩托车的机动车驾驶证。 申请时应当填写申请表，并提交第五十七条规定的证明、凭证。 机动车驾驶人自愿降低准驾车型的，应当填写申请表，并提交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证明和机动车驾驶证。

	
	3.《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62号） 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在三十日内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二）机动车驾驶证损毁无法辨认的。 申请时应当填写申请表，并提交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证明和机动车驾驶证。

	
	4.《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62号）第五十七条：机动车驾驶人应当于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前九十日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申请时应当填写申请表，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 （一）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证明； （二）机动车驾驶证； （三）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属于申请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的，应当提交经省级卫生主管部门指定的专门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

	
	5.《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2004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05号公布根据2017年10月7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二十七条：机动车驾驶证丢失、损毁，机动车驾驶人申请补发的，应当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交本人身份证明和申请材料。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经与机动车驾驶证档案核实后，在收到申请之日起3日内补发。

	
	6.《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2004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05号公布根据2017年10月7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的6年有效期内，每个记分周期均未达到12分的，换发10年有效期的机动车驾驶证；在机动车驾驶证的10年有效期内，每个记分周期均未达到12分的，换发长期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层级
	县级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异地受理，异地办理”

	实施主体
	广元市公安局昭化区分局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实施主体编码
	11510702008458251J

	委托部门
	

	法定办结时限
	1个工作日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1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1个工作日

	受理条件
	（一）机动车驾驶人应当于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前九十日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 （二）机动车驾驶人户籍迁出原车辆管理所管辖区的，应当向迁入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机动车驾驶人在核发地车辆管理所管辖区以外居住的，可以向居住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 （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在三十日内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 1、在车辆管理所管辖区域内，机动车驾驶证记载的机动车驾驶人信息发生变化的； 2、机动车驾驶证损毁无法辨认的。 （四）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发生变化，不符合所持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的条件，但符合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条件的，应当在三十日内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降低准驾车型。 （五）机动车驾驶证遗失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补发。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是

	收费依据
	规范性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机动车牌证工本费等收费标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第三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农业主管部门在对考试合格的机动车驾驶证申请人发放驾驶证时，收取驾驶证工本费的收取标准为每本10元。收费项目名称：驾驶证工本费，收费标准：每证10元，收费形式：现金+非现金

	服务对象
	自然人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0次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否

	移动端办理地址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否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办理地点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清湾里街道-元柳路18号,详细地址：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清湾里街道元柳路18号;

	咨询方式
	0839-5205144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bookmark: _Toc1769]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核发
	名称
	信息要素

	事项名称
	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核发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设定依据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一号））第十条：准予登记的机动车应当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申请机动车登记时，应当接受对该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检验。但是，经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依据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认定的企业生产的机动车型，该车型的新车在出厂时经检验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获得检验合格证的，免予安全技术检验。

	
	2.部门规章《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64号）第四十九条：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在机动车检验有效期满前三个月内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检验合格标志。申请前，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将涉及该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申请时，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填写申请表并提交行驶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车船税纳税或者免税证明、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层级
	县级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全程网办”

	实施主体
	广元市公安局昭化区分局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实施主体编码
	11510702008458251J

	委托部门
	

	法定办结时限
	1个工作日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1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1个工作日

	受理条件
	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在机动车检验有效期满前三个月内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检验合格标志。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否

	收费依据
	该事项无收费标准

	服务对象
	自然人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0次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否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否

	办理地点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街道-元柳路18号,详细地址：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元柳路18号车管大厅1号窗口;

	咨询方式
	0839-5205144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bookmark: _Toc18210]内地居民前往港澳通行证、往来港澳通行证和签注签发
	名称
	信息要素

	事项名称
	内地居民前往港澳通行证、往来港澳通行证和签注签发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设定依据
	1.《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行政法规第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短期前往香港、澳门：（一）在香港、澳门有定居的近亲属，须前往探望的：（二）直系亲属或者近亲属是台湾同胞，必须由内地亲人去香港、澳门会亲的；（三）归国华侨的直系亲属、兄弟姐妹和侨眷的直系亲属不能回内地探亲，必须去香港、澳门会面的；（四）必须去香港、澳门处理产业的；（五）有其他特殊情况，必须短期去香港、澳门的。

	
	2.《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行政法规第六条:内地公民因私事前往香港、澳门，须向户口所在地的市、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3.《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行政法规第三条:内地公民因私事前往香港、澳门，凭我国公安机关签发和前往港澳通行证或者往来港澳通行证从指定的口岸通行；返回内地也可以从其他对外开放的口岸通行。 指定的口岸：往香港是深圳，往澳门是拱北。

	
	4.《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法律第十条:中国公民往来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国公民往来大陆与台湾地区，应当依法申请办理通行证件，并遵守本法有关规定。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权力来源
	上级下放

	行使层级
	县级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异地受理，异地办理

	实施主体
	广元市公安局昭化区分局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实施主体编码
	11510702008458251J

	法定办结时限
	60个工作日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7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受理条件
	探望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长期居住、就学或者就业的亲属、企业机构人员、个体工商户经营者赴香港、澳门从事商务活动的或者驾驶专用交通工具往返广东省与香港或者澳门 参加国家旅游局指定旅行社组织的团队赴香港或者澳门旅游 开办个人赴港澳旅游业务城市的常住户口居民，或者符合公安部规定条件的非常住户口居民，申请个人赴香港或者澳门旅游 经香港或者澳门有关部门批准赴港澳随任、就学、就业、居留、培训以及作为受养人赴香港依亲的、经澳门有关部门批准赴澳门居留的就业人员亲属 因治病、奔丧、探望危重病人、诉讼、应试、处理产业、学术交流等特殊事由申请赴香港或者澳门以及持逗留签注在香港（澳门）期间，申请前往澳门（香港）的 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人员的内地配偶及其偕行的未满18周岁的子女，需要前往香港或者澳门家庭团聚的 香港、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内地所生的中国籍子女，并且在其出生时，其父母双方或一方已依法取得香港或者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需要前往香港或者澳门定居的 未满18周岁（含生日当天），需要投靠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的父母的 18周岁以上、未满60周岁，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且在香港或者澳门无子女的父母均60周岁以上，需要其前往照料的 60周岁以上且在内地无子女，需要投靠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的18周岁以上子女的 特殊情况需要前往香港或者澳门定居的。

	办理流程
	—

	-
	是

	收费依据
	《往来港澳通行证签注签发规范》第一章

	服务对象
	自然人

	办件类型
	承诺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1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否

	移动端办理地址
	否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否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否

	办理地点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街道-益光东路1号,详细地址：广元市昭化区益光东路1号政务服务中心1楼公安窗口(1-5号）

	咨询方式
	0839-8725110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bookmark: _Toc23047]普通护照签发
	名称
	信息要素

	事项名称
	普通护照签发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法律第十一条:护照持有人申请换发或者补发普通护照，在国内，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提出

	
	2.《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法律第四条:普通护照由公安部出入境管理机构或者公安部委托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馆、领馆和外交部委托的其他的驻外机构签发

	
	3.《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法律第五条:公民因前往外国定居、探亲、学习、就业、旅行、从事商务活动等非公务原因出国的，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普通护照。

	
	4.《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法律第十条:护照持有人所持护照的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应当持相关证明材料向护照签发机关申请护照变更加注。

	权力来源
	上级下放

	行使层级
	县级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异地受理，异地办理

	实施主体
	广元市公安局昭化区分局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实施主体编码
	510811040000111111

	委托部门
	无

	法定办结时限
	15个工作日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7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受理条件
	因前往外国定居、探亲、学习、就业、旅行、从事商务活动等非公务原因出国的公民。 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护照签发机关不予签发护照：（一）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 （二）无法证明身份的；（三）在申请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四）被判处刑罚正在服刑的；（五）人民法院通知有未了结的民事案件不能出境的；（六）属于刑事案件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的；（七）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认为出境后将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护照签发机关自其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被遣返回国之日起六个月至三年以内不予签发护照：（一）因妨害国（边）境管理受到刑事处罚的；（二）因非法出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被遣返回国的。中国公民所持普通护照因过期失效，可以重新申请普通护照。护照持有人所持护照普通在有效期内，且符合以下任一情形：护照签证页即将用完，或有效期不足六个月，或有效期在六个月以上但有材料证明该有效期不符合前往国要求，或者持照人户口簿上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出生地、出生日期发生变化，或者申请人面像发生较大变化，或者申请人手指伤病痊愈后可以采集指纹的以及公安部出入境管理部门认可的其他换发情形。中国公民普通护照损毁、遗失、被盗的，公民可以向其户籍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补发。普通护照持有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其户籍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变更加注，并提交普通护照及复印件以及需要作变更加注事项的证明材料：（一）有曾用名、繁体汉字姓名、外文姓名或者非标准汉语拼音姓名的；（二）相貌发生较大变化，需要作近期照片加注的；（三）公安部出入境管理机构认可的其他情形。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是

	收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第四条

	服务对象
	自然人

	办件类型
	承诺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1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否

	移动端办理地址
	否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否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否

	办理地点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街道-益光东路1号,详细地址：广元市昭化区益光东路1号政务服务中心1楼公安窗口(1-5号）

	咨询方式
	0839-8725110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bookmark: _Toc214]居民身份证办理（包括临时）
	名称
	信息要素

	事项名称
	居民身份证办理（包括临时）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设定依据
	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年满十六周岁的中国公民，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未满十六周岁的中国公民，可以依照本法的规定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

	权力来源
	上级下放

	行使层级
	县级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异地受理，异地办理，多地联办

	实施主体
	广元市公安局昭化区分局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实施主体编码
	11510702008458251J

	委托部门
	无

	法定办结时限
	60个工作日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受理条件
	中国公民应当自年满十六周岁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 未满十六周岁的公民，由监护人代为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是

	收费依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居民身份证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3]2322号）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

	服务对象
	自然人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1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否

	移动端办理地址
	无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否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无

	办理地点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街道-益光东路1号,详细地址：广元市昭化区益光东路1号政务服务中心1楼公安窗口(1-5号）

	咨询方式
	0839-8725110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bookmark: _Toc8034]户口迁移审批
	名称
	信息要素

	事项名称
	户口迁移审批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设定依据
	1.公民迁移，从到达迁入地的时候起，城市在三日以内，农村在十日以内，由本人或 者户主持迁移证件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缴销迁移证件。 没有迁移证件的公民，凭下列证件到迁入地的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 一、复员、转业和退伍的军人，凭县、市兵役机关或者团以上军事机关发给的证件； 二、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和留学生，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或者入境证件； 三、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释放的人，凭释放机关发给的证件。2.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由本人或者户主在迁出前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出登记，领取迁移证件，注销户口。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公民迁往边防地区，必须经过常住地县、市、市辖区公安机关批准。

	权力来源
	上级下放

	行使层级
	县级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异地受理，异地办理

	实施主体
	广元市公安局昭化区分局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实施主体编码
	11510702008458251J

	委托部门
	无

	法定办结时限
	20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受理条件
	公民离开户口登记地到另一居住地实际长期居住，符合户口迁移政策，申请材料真实齐全且合法有效

	办理流程
	

	是否收费
	否

	收费依据
	无

	服务对象
	行政机关、自然人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1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否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否

	办理地点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街道-益光东路1号,详细地址：广元市昭化区益光东路1号政务服务中心1楼公安窗口(1-5号）

	咨询方式
	0839-8725110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bookmark: _Toc13958]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备案
	名称
	信息要素

	事项名称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备案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设定依据
	1.《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医保发〔2022〕22号）；2.《四川省医疗保障局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川医保发〔2022〕6号）。

	权力来源
	上级授权

	行使层级
	市-县-乡（镇、街道）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全程网办

	实施主体
	广元市昭化区医疗保障局

	实施主体性质
	授权组织

	实施主体编码
	11510702MB1801467C4512036005007

	委托部门
	

	法定办结时限
	即时办结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当场

	承诺办结时限
	即时办结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当场

	受理条件
	退休异地安置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否

	收费依据
	无

	服务对象
	自然人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0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移动端办理地址
	#小程序://异地备案/KUE5lwBsNjODGYI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四川政务服务：http://www.sczwfw.gov.cn/                   四川医保公共服务网：http://ggfw.scyb.org.cn/hsa-local-prod/web/hallEnter/#/Index

	办理地点
	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益昌大道107号,政务服务中心C区医保服务大厅

	咨询方式
	0839-8723111，8723788，8723770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8722077





[bookmark: _Toc21931]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
	名称
	信息要素

	事项名称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设定依据
	1.《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医保发〔2022〕22号）；2.《四川省医疗保障局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川医保发〔2022〕6号）。

	权力来源
	上级授权

	行使层级
	市-县-乡（镇、街道）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全程网办

	实施主体
	广元市昭化区医疗保障局

	实施主体性质
	授权组织

	实施主体编码
	11510702MB1801467C4512036005009

	委托部门
	

	法定办结时限
	即时办结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当场

	承诺办结时限
	即时办结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当场

	受理条件
	符合参保地长期异地居住备案条件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否

	收费依据
	无

	服务对象
	自然人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0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移动端办理地址
	#小程序://异地备案/KUE5lwBsNjODGYI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四川政务服务：http://www.sczwfw.gov.cn/                      四川医保公共服务网：http://ggfw.scyb.org.cn/hsa-local-prod/web/hallEnter/#/Index

	办理地点
	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益昌大道107号,政务服务中心C区医保服务大厅

	咨询方式
	0839-8723111，8723788，8723770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8722077





[bookmark: _Toc21435]异地转诊人员备案
	名称
	信息要素

	事项名称
	异地转诊人员备案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设定依据
	1.《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医保发〔2022〕22号）；2.《四川省医疗保障局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川医保发〔2022〕6号）。

	权力来源
	上级授权

	行使层级
	市-县-乡（镇、街道）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全程网办

	实施主体
	广元市昭化区医疗保障局

	实施主体性质
	授权组织

	实施主体编码
	11510702MB1801467C4512036005010

	委托部门
	

	法定办结时限
	即时办结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当场

	承诺办结时限
	即时办结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当场

	受理条件
	符合条件的异地转诊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否

	收费依据
	

	服务对象
	自然人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0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移动端办理地址
	#小程序://异地备案/KUE5lwBsNjODGYI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四川政务服务：http://www.sczwfw.gov.cn/                     四川医保公共服务网：http://ggfw.scyb.org.cn/hsa-local-prod/web/hallEnter/#/Index

	办理地点
	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益昌大道107号,政务服务中心C区医保服务大厅

	咨询方式
	0839-8723111，8723788，8723770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8722077





[bookmark: _Toc27520]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备案
	名称
	信息要素

	事项名称
	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备案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设定依据
	1.《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医保发〔2022〕22号）；2.《四川省医疗保障局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川医保发〔2022〕6号）。

	权力来源
	上级授权

	行使层级
	市-县-乡（镇、街道）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全程网办

	实施主体
	广元市昭化区医疗保障局

	实施主体性质
	授权组织

	实施主体编码
	11510702MB1801407C4512036005006

	委托部门
	

	法定办结时限
	即时办结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当场

	承诺办结时限
	即时办结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当场

	受理条件
	常驻异地工作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否

	收费依据
	

	服务对象
	自然人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0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移动端办理地址
	#小程序://异地备案/KUE5lwBsNjODGYI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四川政务服务：http://www.sczwfw.gov.cn/                   四川医保公共服务网：http://ggfw.scyb.org.cn/hsa-local-prod/web/hallEnter/#/Index

	办理地点
	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益昌大道107号,政务服务中心C区医保服务大厅

	咨询方式
	0839-8723111，8723788，8723770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8722077





[bookmark: _Toc16644]社会保障卡密码重置
	名称
	信息要素

	事项名称
	社会保障卡密码重置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管理办法》（人社部发[2011]47号）第十六条经批准发行社会保障卡的省级、地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制定明确的社会保障卡应用管理规程，并通过在服务场所明示、政府网站公示等方式向社会发布。社会保障卡应用管理规程应包括以下内容：（一）社会保障卡的功能、用途；（二）社会保障卡的发行对象、申领条件、申领手续；（三）社会保障卡的使用范围（包括使用方面的限制）、使用期限及使用方法；（四）社会保障卡损坏、遗失后的挂失、补发程序；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层级
	省级-市级-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异地受理，异地办理

	实施主体
	广元市昭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主体性质
	授权组织

	实施主体编码
	115107025904967895

	委托部门
	

	法定办结时限
	1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当场

	受理条件
	持卡人因社会保障卡应用密码遗忘或连续多次输入错误造成锁卡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否

	收费依据
	无

	服务对象
	自然人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1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否

	移动端办理地址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否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办理地点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益昌大道88号

	咨询方式
	0839-8725253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bookmark: _Toc12786]社会保障卡注销
	名称
	信息要素

	事项名称
	社会保障卡注销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管理办法》（人社部发[2011]47号）第十六条经批准发行社会保障卡的省级、地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制定明确的社会保障卡应用管理规程，并通过在服务场所明示、政府网站公示等方式向社会发布。社会保障卡应用管理规程应包括以下内容：（一）社会保障卡的功能、用途；（二）社会保障卡的发行对象、申领条件、申领手续；（三）社会保障卡的使用范围（包括使用方面的限制）、使用期限及使用方法；（四）社会保障卡损坏、遗失后的挂失、补发程序；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层级
	省级-市级-县级-乡(镇、街道)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全程网办

	实施主体
	广元市昭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主体性质
	授权组织

	实施主体编码
	115107025904967895

	委托部门
	

	法定办结时限
	1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当场

	受理条件
	因持卡人在省内持有多卡需注销多余卡的、超过社会保障卡领取期限未领卡的，或因持卡人死亡、出国（境）定居、失踪等原因终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的，需办理社会保障卡注销。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否

	收费依据
	无

	服务对象
	自然人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0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否

	移动端办理地址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四川政务服务：http://www.sczwfw.gov.cn/ 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sc.hrss.gov.cn/scggfw/system/toIndex.do

	办理地点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益昌大道88号

	咨询方式
	0839-8725253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bookmark: _Toc29411]社会保障卡参保地转移
	名称
	信息要素

	事项名称
	社会保障卡参保地转移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管理办法》（人社部发[2011]47号）第十六条经批准发行社会保障卡的省级、地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制定明确的社会保障卡应用管理规程，并通过在服务场所明示、政府网站公示等方式向社会发布。社会保障卡应用管理规程应包括以下内容：（一）社会保障卡的功能、用途；（二）社会保障卡的发行对象、申领条件、申领手续；（三）社会保障卡的使用范围（包括使用方面的限制）、使用期限及使用方法；（四）社会保障卡损坏、遗失后的挂失、补发程序；                                                《四川省社会保障卡经办服务规程（试行）》（川人社办发〔2018〕77号）：第十八条持卡人因人员长期性流动发生就业地、参保地省内跨地区转移时，应在新参保地的人社部门社会保障卡经办服务机构办理社会保障卡参保地的转移。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层级
	省级-市级-县级-乡(镇、街道)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全程网办

	实施主体
	广元市昭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实施主体编码
	115107025904967895

	法定办结时限
	1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工作日

	受理条件
	持卡人因人员长期性流动发生就业地、参保地省内跨地区转移时，需办理转移。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否

	收费依据
	无

	服务对象
	自然人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0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移动端办理地址
	https://www.sc.hrss.gov.cn/ssologin/login?oauth_provider=SczwythProvider&service=http%3a%2f%2fwww.sc.hrss.gov.cn%2fscggfw%2fythDoThing%2fzwyth.do%3fchannel%3dYTH%26code%3dSBKZX&stService=ZujbJg53OJztU8ELrv0cHjIn1ZIsbpuvoeOkARcuw7Yx6cjGVOJIkg%3D%3D&eventCode=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四川政务服务：http://www.sczwfw.gov.cn/ 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sc.hrss.gov.cn/scggfw/system/toIndex.do

	办理地点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益昌大道88号

	咨询方式
	0839-8725253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bookmark: _Toc31823]社会保障卡启用（激活）
	名称
	信息要素

	事项名称
	社会保障卡启用（激活）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管理办法》（人社部发[2011]47号）第十六条经批准发行社会保障卡的省级、地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制定明确的社会保障卡应用管理规程，并通过在服务场所明示、政府网站公示等方式向社会发布。社会保障卡应用管理规程应包括以下内容：（一）社会保障卡的功能、用途；（二）社会保障卡的发行对象、申领条件、申领手续；（三）社会保障卡的使用范围（包括使用方面的限制）、使用期限及使用方法；（四）社会保障卡损坏、遗失后的挂失、补发程序；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层级
	省级-市级-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全程网办

	实施主体
	广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主体性质
	授权组织

	实施主体编码
	115107025904967895

	委托部门
	

	法定办结时限
	1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当场

	受理条件
	持卡人因人员长期性流动发生就业地、参保地省内跨地区转移时，需办理转移。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否

	收费依据
	无

	服务对象
	自然人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0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移动端办理地址
	https://www.sc.hrss.gov.cn/ssologin/login?oauth_provider=SczwythProvider&service=http%3a%2f%2fwww.sc.hrss.gov.cn%2fscggfw%2fythDoThing%2fzwyth.do%3fchannel%3dYTH%26code%3dSBKZX&stService=ZujbJg53OJztU8ELrv0cHjIn1ZIsbpuvoeOkARcuw7Yx6cjGVOJIkg%3D%3D&eventCode=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四川政务服务：http://www.sczwfw.gov.cn/ 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sc.hrss.gov.cn/scggfw/system/toIndex.do

	办理地点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益昌大道88号

	咨询方式
	0839-8725253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bookmark: _Toc9470]灵活就业人员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
	名称
	信息要素（必填内容）

	事项名称
	灵活就业人员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设定依据
	《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41号）第四条港澳台居民办理社会保险的各项业务流程与内地（大陆）居民一致。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者社会保障卡管理机构应当为港澳台居民建立社会保障号码，并发放社会保障卡。港澳台居民在办理居住证时取得的公民身份号码作为其社会保障号码；没有公民身份号码的港澳居民的社会保障号码，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者社会保障卡管理机构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五号）第五十八条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自愿参加社会保险的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应当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国家建立全国统一的个人社会保障号码。个人社会保障号码为公民身份号码。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层级
	县级-乡（镇、街道）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全程网办

	实施主体
	广元市昭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实施主体编码
	115107025904967895

	委托部门
	

	法定办结时限
	1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受理条件
	年满16周岁以上非全日制在校生，内地（大陆）居民在户籍地或灵活就业地办理参保登记，港澳台居民在居住地或灵活就业地办理参保登记。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否

	收费依据
	无

	服务对象
	自然人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0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移动端办理地址
	https://www.sc.hrss.gov.cn/ssologin/login?oauth_provider=SczwythProvider&service=http%3a%2f%2fwww.sc.hrss.gov.cn%2fscggfw%2fythDoThing%2fzwyth.do%3fchannel%3dYTH%26code%3dSBLHJYRYQYZGJBYLBXCBDJSSGJ&stService=ZujbJg53OJztU8ELrv0cHjIn1ZIsbpuvoeOkARcuw7Yx6cjGVOJIkg%3D%3D&eventCode=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四川政务服务：http://www.sczwfw.gov.cn/ 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sc.hrss.gov.cn/scggfw/system/toIndex.do

	办理地点
	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益昌大道88号

	咨询方式
	0839-8725253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8725253




[bookmark: _Toc7942]养老保险供养亲属领取待遇资格认证
	名称
	信息要素（必填内容）

	事项名称
	养老保险供养亲属领取待遇资格认证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设定依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确认经办规程（暂行）》的通知（人社厅发〔2018〕107号） 全文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层级
	县级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全程网办

	实施主体
	广元市昭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实施主体编码
	115107025904967895

	委托部门
	

	法定办结时限
	1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受理条件
	正在领取供养亲属养老保险待遇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否

	收费依据
	无

	服务对象
	自然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特别法人-非法人组织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0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移动端办理地址
	https://www.sc.hrss.gov.cn/ssologin/login?oauth_provider=SczwythProvider&service=http%3a%2f%2fwww.sc.hrss.gov.cn%2fscggfw%2fythDoThing%2fzwyth.do%3fchannel%3dYTH%26code%3dSBLHJYRYQYZGJBYLBXCBDJSSGJ&stService=ZujbJg53OJztU8ELrv0cHjIn1ZIsbpuvoeOkARcuw7Yx6cjGVOJIkg%3D%3D&eventCode=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四川政务服务：http://www.sczwfw.gov.cn/ 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sc.hrss.gov.cn/scggfw/system/toIndex.do

	办理地点
	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益昌大道88号

	咨询方式
	0839-8725253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8725253





[bookmark: _Toc19428]定期待遇发放账户维护申请
	名称
	信息要素（必填内容）

	事项名称
	定期待遇发放账户维护申请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设定依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在养老保险工作中全面推进社会保障卡应用的通知》（人社厅发〔2019〕13号）第一条从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出发，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卡身份凭证、信息记录、自助查询、缴费和待遇领取等功能，以待遇领取用卡为抓手，逐步实现养老保险各业务环节全面应用社保卡，并以此带动其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用卡工作。《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有关工作的通知》(川人社办发〔2018〕207号）第二条加大社保卡人社应用。进一步深化社保卡在人社领域的应用，充分发挥社保卡持卡享受人社公共服务权益作用。一是全面清理人社业务，特别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直接面向个人的各项政策待遇、补贴等资金发放业务，实现通过社保卡直接办理。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层级
	省级-市级-县级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全程网办

	实施主体
	广元市昭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实施主体编码
	115107025904967895

	委托部门
	

	法定办结时限
	1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受理条件
	享受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定期待遇人员，待遇发放账户不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或者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发生变更。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否

	收费依据
	无

	服务对象
	自然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特别法人-非法人组织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0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移动端办理地址
	https://www.sc.hrss.gov.cn/ssologin/login?oauth_provider=SczwythProvider&service=http%3a%2f%2fwww.sc.hrss.gov.cn%2fscggfw%2fythDoThing%2fzwyth.do%3fchannel%3dYTH%26code%3dSBDQDYFFZHWHSQFRSSGJ&stService=ZujbJg53OJztU8ELrv0cHjIn1ZIsbpuvoeOkARcuw7Yx6cjGVOJIkg%3D%3D&eventCode=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四川政务服务：http://www.sczwfw.gov.cn/ 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sc.hrss.gov.cn/scggfw/system/toIndex.do

	办理地点
	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益昌大道88号

	咨询方式
	0839-8725253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8725253





[bookmark: _Toc20189]个人参保证明查询打印
	名称
	信息要素（必填内容）

	事项名称
	个人参保证明查询打印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设定依据
	《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4号）第十四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向参保人员及其用人单位开放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查询程序，界定可供查询的内容，通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网点 、自助终端或者电话、网站等方式提供查询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五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2018年12月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第七十四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通过业务经办、统计、调查获取社会保险工作所需的数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如实提供。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及时为用人单位建立档案，完整、准确地记录参加社会保险的人员、缴费等社会保险数据，妥善保管登记、申报的原始凭证和支付结算的会计凭证。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及时、完整、准确地记录参加社会保险的个人缴费和用人单位为其缴费，以及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等个人权益记录，定期将个人权益记录单免费寄送本人。 用人单位和个人可以免费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查询、核对其缴费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记录，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咨询等相关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五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2018年12月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有权查询缴费记录、个人权益记录，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咨询等相关服务。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层级
	省级-市级-县级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全程网办

	实施主体
	广元市昭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实施主体编码
	115107025904967895

	委托部门
	

	法定办结时限
	1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受理条件
	参保人员需查询、打印个人参保证明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否

	收费依据
	无

	服务对象
	自然人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0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移动端办理地址
	https://www.sc.hrss.gov.cn/ssologin/login?oauth_provider=SczwythProvider&service=http%3a%2f%2fwww.sc.hrss.gov.cn%2fscggfw%2fythDoThing%2fzwyth.do%3fchannel%3dYTH%26code%3dSBGRSBCBZMCXDYFRSSGJ&stService=ZujbJg53OJztU8ELrv0cHjIn1ZIsbpuvoeOkARcuw7Yx6cjGVOJIkg%3D%3D&eventCode=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四川政务服务：http://www.sczwfw.gov.cn/ 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sc.hrss.gov.cn/scggfw/system/toIndex.do

	办理地点
	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益昌大道88号

	咨询方式
	0839-8725253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8725253





[bookmark: _Toc23014]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名称
	信息要素（必填内容）

	事项名称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设定依据
	《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41号）《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已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务会、国家医疗保障局局务会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第八条疗保险待遇的，不再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港澳台居民跨省流动就业的，应当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在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累计缴费年限满10年的，在该地办理待遇领取手续；在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累计缴费年限不满10年的，将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回上一个缴费年限满10年的参保地办理待遇领取手续；在各参保地累计缴费年限均不满10年的，由其缴费年限最长的参保地负责归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及相应资金，办理待遇领取手续，并支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如有多个缴费年限相同的最长参保地，则由其最后一个缴费年限最长的参保地负责归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及相应资金，办理待遇领取手续，并支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港澳台居民跨省流动就业，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按照本条第二款有关待遇领取地的规定确定继续缴费地后，按照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办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人社部发［2009］187号）第三条 参保人员跨省流动就业的，由原参保所在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开具参保缴费凭证，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应随同转移到新参保地。参保人员达到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的，其在各地的参保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计算；未达到待遇领取年龄前，不得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并办理退保手续；其中出国定居和到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定居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第八条 参保人员跨省流动就业的，按下列程序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一）参保人员在新就业地按规定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缴费后，由用人单位或参保人员向新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提出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书面申请。（二）新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在15个工作日内，审核转移接续申请，对符合条件的，向参保人员发出同意接收函，并提供相关信息；对不符合转移接续条件的，作出书面说明。（三）原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社保经办机构在接到同意接收函的15个工作日内，办理好转移接续的各项手续。（四）新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在收到参保人员原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社保经办机构转移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资金后，应在15个工作日内办结有关手续，及时通知用人单位或参保人员。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层级
	省级-市级-县级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全程网办

	实施主体
	广元市昭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实施主体编码
	115107025904967895

	委托部门
	

	法定办结时限
	15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5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受理条件
	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流动就业需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否

	收费依据
	无

	服务对象
	自然人

	办件类型
	承诺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0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移动端办理地址
	https://www.sc.hrss.gov.cn/ssologin/login?oauth_provider=SczwythProvider&service=http%3a%2f%2fwww.sc.hrss.gov.cn%2fscggfw%2fythDoThing%2fzwyth.do%3fchannel%3dYTH%26code%3dSBYLBXZRSQ&stService=ZujbJg53OJztU8ELrv0cHjIn1ZIsbpuvoeOkARcuw7Yx6cjGVOJIkg%3D%3D&eventCode=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四川政务服务：http://www.sczwfw.gov.cn/ 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sc.hrss.gov.cn/scggfw/system/toIndex.do

	办理地点
	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益昌大道88号

	咨询方式
	0839-8725253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8725253






[bookmark: _Toc10978]企业社会保险登记
	名称
	信息要素（必填内容）

	事项名称
	企业社会保险登记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五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2018年12月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第五十七条 用人单位应当自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内凭营业执照、登记证书或者单位印章，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予以审核，发给社会保险登记证件。 用人单位的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用人单位依法终止的，应当自变更或者终止之日起三十日内，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社会保险登记。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民政部门和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应当及时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通报用人单位的成立、终止情况，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通报个人的出生、死亡以及户口登记、迁移、注销等情况。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层级
	省级-市级-县级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全程网办

	实施主体
	广元市昭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实施主体编码
	115107025904967895

	委托部门
	

	法定办结时限
	1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受理条件
	具有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照的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等用人单位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否

	收费依据
	无

	服务对象
	自然人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0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移动端办理地址
	https://www.sc.hrss.gov.cn/ssologin/login?oauth_provider=SczwythProvider&service=http%3a%2f%2fwww.sc.hrss.gov.cn%2fscggfw%2fythDoThing%2fzwyth.do%3fchannel%3dYTH%26code%3dQYSHBXDJSSGJ&stService=ZujbJg53OJztU8ELrv0cHjIn1ZIsbpuvoeOkARcuw7Yx6cjGVOJIkg%3D%3D&eventCode=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四川政务服务：http://www.sczwfw.gov.cn/ 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sc.hrss.gov.cn/scggfw/system/toIndex.do

	办理地点
	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益昌大道88号

	咨询方式
	0839-8725253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8725253





[bookmark: _Toc6102]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
一次性申领
	名称
	信息要素（必填内容）

	事项名称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申领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设定依据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3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已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第67次部务会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第三条 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含依照第二条规定延长缴费）的，可以申请转入户籍所在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含依照第二条规定延长缴费），且未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个人可以书面申请终止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收到申请后，应当书面告知其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权利以及终止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后果，经本人书面确认后，终止其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并将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五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2018年12月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第十四条 个人账户不得提前支取，记账利率不得低于银行定期存款利率，免征利息税 。个人死亡的，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继承。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层级
	省级-市级-县级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全程网办

	实施主体
	广元市昭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实施主体编码
	115107025904967895

	委托部门
	

	法定办结时限
	5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3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受理条件
	具有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照的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等用人单位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否

	收费依据
	无

	服务对象
	自然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非法人组织-特别法人。

	办件类型
	承诺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0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移动端办理地址
	https://www.sc.hrss.gov.cn/ssologin/login?oauth_provider=SczwythProvider&service=http%3a%2f%2fwww.sc.hrss.gov.cn%2fscggfw%2fythDoThing%2fzwyth.do%3fchannel%3dYTH%26code%3dSBYLBXGRZHCCEYCXSL&stService=ZujbJg53OJztU8ELrv0cHjIn1ZIsbpuvoeOkARcuw7Yx6cjGVOJIkg%3D%3D&eventCode=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四川政务服务：http://www.sczwfw.gov.cn/ 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sc.hrss.gov.cn/scggfw/system/toIndex.do

	办理地点
	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益昌大道88号

	咨询方式
	0839-8725253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8725253





[bookmark: _Toc20145]暂停养老保险待遇申请
	名称
	信息要素（必填内容）

	事项名称
	暂停养老保险待遇申请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设定依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32号）第四十九条 社保经办机构应通过资格认证工作，不断完善退休人员信息管理，对发生变更的及时予以调整并根据资格认证结果进行如下处理：（一）退休人员在规定期限内通过资格认证且符合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的，继续发放养老保险待遇。（二）退休人员在规定期限内未认证的，社保经办机构应暂停发放基本养老金。退休人员重新通过资格认证后，从次月恢复发放并补发暂停发放月份的基本养老金。（三）退休人员失踪、被判刑、死亡等不符合领取资格的，社保经办机构应暂停或终止发放基本养老金，对多发的养老金应予以追回。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因失踪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离退休人员养老待遇问题的函》（人社厅函〔2010〕159号）全文                        
《四川省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的实施细则》（川劳社发〔2006〕18号）第六十六1、无正当理由不按规定提供本人居住证明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的，或在社区进行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普查、认证时，无正当理由不参加普查、认证的；2、下落不明超过6 个月、其亲属或利害关系人申报失踪或户口登记机关暂时注销其户口的；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发生上述情形的离退休人员，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确认仍具有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的，从停发之月起补发或恢复发放基本养老金。六十七条 退休人员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及以上刑罚或被劳教的，服刑或劳教期间，停发基本养老金；服刑或劳教期满后按服刑或劳教前最后一次领取的标准继续发给基本养老金，并参加下一年度的基本养老金调整。退休人员被判处管制、有期徒刑宣告缓刑和暂予监外执行、假释期间的，继续发给基本养老金，但不参加基本养老金调整。被撤销假释继续服刑的，从撤销之月起停止发放基本养老金；假释期满被宣告原判刑罚执行完毕的，继续按判刑前的标准发给基本养老金，并参加下一年度的基本养老金调整。退休人员因涉嫌犯罪被通缉或在押未定罪期间，其基本养老金暂停发放。因案件撤销或不予起诉、无罪释放的，被通缉或羁押期间的基本养老金予以补发，并参加基本养老金调整。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川人社办发〔2022〕75号) 第四十一条 待遇领取人员出现本规程第四十五条有关情况的，社保机构应从出现情况的次月起停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层级
	省级-市级-县级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全程网办

	实施主体
	广元市昭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实施主体编码
	115107025904967895

	委托部门
	

	法定办结时限
	1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工作日

	受理条件
	已领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出现在押服刑、失踪、死亡等情形。

	是否收费
	否

	收费依据
	无

	服务对象
	自然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非法人组织-特别法人。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0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移动端办理地址
	https://www.sc.hrss.gov.cn/ssologin/login?oauth_provider=SczwythProvider&service=http%3a%2f%2fwww.sc.hrss.gov.cn%2fscggfw%2fythDoThing%2fzwyth.do%3fchannel%3dYTH%26code%3dSBZTYLBXDYSQSSGJ&stService=ZujbJg53OJztU8ELrv0cHjIn1ZIsbpuvoeOkARcuw7Yx6cjGVOJIkg%3D%3D&eventCode=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四川政务服务：http://www.sczwfw.gov.cn/ 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sc.hrss.gov.cn/scggfw/system/toIndex.do

	办理地点
	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益昌大道88号

	咨询方式
	0839-8725253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8725253





[bookmark: _Toc6318]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名称
	信息要素（必填内容）

	事项名称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设定依据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川人社办发〔2022〕75号）第四十条 参保人员须持户籍关系转移证明以及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等材料，到转入地村（居）委会提出申请，填写《参保表》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入申请表》。村（居）协办员负责检查其提供的材料是否齐全，并按规定时限将《参保表》和《转入表》及有关材料上报乡镇（街道）事务所。转入地乡镇（街道）事务所审核无误后，应按规定时限将《参保表》和《转入表》及有关材料上报县社保机构。转入地县社保机构复核无误后，应按规定时限向转出地县社保机构寄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入接收函》和户籍关系转移证明等相关材料的复印件。                                                《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2014〕8号）第八条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员，在缴费期间户籍迁移、需要跨地区转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关系的，可在迁入地申请转移养老保险关系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层级
	县级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全程网办

	实施主体
	广元市昭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实施主体编码
	115107025904967895

	委托部门
	

	法定办结时限
	15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7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受理条件
	未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户籍地发生变更时可申请办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否

	收费依据
	无

	服务对象
	自然人

	办件类型
	承诺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0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移动端办理地址
	https://www.sc.hrss.gov.cn/ssologin/login?oauth_provider=SczwythProvider&service=http%3a%2f%2fwww.sc.hrss.gov.cn%2fscggfw%2fythDoThing%2fzwyth.do%3fchannel%3dYTH%26code%3dSBCXJMJBYLBXGXZRSQSSGJ&stService=ZujbJg53OJztU8ELrv0cHjIn1ZIsbpuvoeOkARcuw7Yx6cjGVOJIkg%3D%3D&eventCode=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四川政务服务：http://www.sczwfw.gov.cn/ 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sc.hrss.gov.cn/scggfw/system/toIndex.do

	办理地点
	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益昌大道88号

	咨询方式
	0839-8725253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8725253





[bookmark: _Toc30719]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
	名称
	信息要素（必填内容）

	事项名称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设定依据
	[bookmark: _GoBack]《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41号）第二条 在内地（大陆）居住且办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未就业港澳台居民，可以在居住地按照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2014〕8号）第三条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川人社办发〔2022〕75号） 第三条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行属地化管理，社保机构、乡镇（街道）服务中心具体经办，村（社区）协办员协助办理。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层级
	县级

	“省内通办”业务模式
	全程网办

	实施主体
	广元市昭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实施主体编码
	115107025904967895

	委托部门
	

	法定办结时限
	1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受理条件
	年满16周岁以上非全日制在校生及未参加其他基本养老保险人员，内地（大陆）居民在户籍地办理参保登记，港澳台居民在居住地办理参保登记。

	办理流程
	—

	是否收费
	否

	收费依据
	无

	服务对象
	自然人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0

	特别程序
	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移动端办理地址
	https://www.sc.hrss.gov.cn/ssologin/login?oauth_provider=SczwythProvider&service=http%3a%2f%2fwww.sc.hrss.gov.cn%2fscggfw%2fythDoThing%2fzwyth.do%3fchannel%3dYTH%26code%3dSBCXJMJBYLBXCBFCDSSGJ&stService=ZujbJg53OJztU8ELrv0cHjIn1ZIsbpuvoeOkARcuw7Yx6cjGVOJIkg%3D%3D&eventCode=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四川政务服务：http://www.sczwfw.gov.cn/ 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sc.hrss.gov.cn/scggfw/system/toIndex.do

	办理地点
	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益昌大道88号

	咨询方式
	0839-8725253

	监督投诉方式
	0839-12345 、872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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